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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建议

1 名称

乐昌市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

乐昌市武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底泥治理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编制采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：乐昌市水利工程建设服务中心；

地址：乐昌市昌山西路 77号；

联系电话：0751-5555474；

联系人：黄工。

3 中介服务名称
乐昌市武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底泥治理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编制

4
对中介服务机构

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及

水利水电乙级（含乙级）或以上工程专业资信；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无

5
服务内容和服务

要求

1.项目概况：项目位于乐昌市，预算投资 6100 万

元，主要建设内容为针对乐昌市武江流域廊田水、

梅花水、太平水、西坑水四条河流水系的部分重点

河段，总计长约 28.38 公里的受重金属污染底泥进

行综合治理，底泥治理总方量约为 24 万立方米。

根据底泥受重金属污染程度、底泥外运处理与处置

条件、河流两岸堤防建设与损毁情况等因素，实行

差异化底泥清淤方式。针对廊田水采用“排干式环

保清淤+筛分清洗+土工管袋脱水+水泥固化+堤防

填筑”的系统化方案，针对梅花水、太平水、西坑

水采用“水下环保清淤+筛分清洗+土工管袋脱水+

水泥固化+堤防填筑”的系统化方案，综合治理乐

昌市武江流域受重金属污染底泥；

2.服务内容：按规程规范和相关文件要求开展项目

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；

3.服务要求：编制成果需满足发改部门立项要求并

通过审批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和

方式

提供服务的时间：以合同约定为准；

提供服务的地点：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市；



7
公开选取方式和

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；

2.报价方式：报下浮率；

3.计价标准：参照《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

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计价格［1999］

1283 号）计算咨询服务费，服务费控制总价最高

不超过 16万元。费用采取包干方式，包括但不限

于税费、服务费、差旅费等全部费用。

8 服务时间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项目服务期

自合同签订后至项目完成立项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:服务完成后验收

2.验收程序:成果取得有关部门批复，视为验收

3.验收标准:取得立项批复文件

10 结算方式 以合同约定为准

11 违约责任 以合同约定为准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以合同约定为准

13 备注

1.中介服务机构上传的响应文件至少包括：单位简

介、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企业业绩、信誉情况、

服务方案、报价等。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购结果

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、数

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

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。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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